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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95 号 

 

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0年 7月 3日午间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

购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全资子公

司成都金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金泓”）与成都合维

德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合维德”）股东魏忠发、胡华签署

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魏忠发、胡华拟将其合计持有的成都合维德 100%

股权转让给成都金泓，股权转让价款经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2,271.66

万元。公告显示，成都合维德自成立至今未开展经营业务，无营业收

入，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南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（以下简称“南江农

信社”）5,886,000 股股权及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凉山农商行”）18,782,609.18 股股权。你公司称本次收购将

使得公司业务领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得以提升，

有利于推动公司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，形成产业与资本良

性互动，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： 

1. 详细列示南江农信社及凉山农商行的股权结构，核实除本次

交易对手方外，上述两家公司的其他股东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. 结合上述两家银行的经营情况及你公司仅间接持有上述两家

银行少数股权比例的情况下，说明公告所称“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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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，有利于推动公司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”的理由和充

分性，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等其他目的。 

3.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你公司 2019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，

你公司存在投资前风险管控及合作方信用调查等非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重大缺陷，请你公司结合整改措施和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定价依据、协议内容、风控及尽调政策，说明本次交易相关的

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。 

4. 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

项。 

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说明并于 7月 24日前将相关书面材料

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

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7月 17日 

 

 


